
晋城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bookmark: casenumber]
申请人：杨某  
被申请人：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赵耀华       职务：局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城公行罚决字〔2024〕000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4年3月1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向被申请人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经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结。
[bookmark: proposer_statement1]申请人称：一、该处罚决定书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
[bookmark: _GoBack]（一）被申请人罔顾此次纠纷产生的前因后果，机械的作出了片面且错误的事实认定。申请人是一个在德豪市场经营达二十多年的、守法诚信的老商户，而刘某到该市场满打满算也只有三四年时间，自其来到市场，出自同行的妒忌心理，就不断骚扰、挑衅申请人。2023年9月份以来，刘某多次对申请人寻衅滋事，在两家之间的公共过道上故意晾晒内衣裤、摆放车辆等物品阻挡申请人正常通行，对于这一事实市场所有人可以证明。申请人为防止矛盾激化，曾向该市场的管理人员司经理反映过很多次，也向被申请人报警两次，而被申请人出警后始终都是采取“和稀泥”的处理方式，未对刘某的寻衅滋事的行为采取任何制止、处罚、警告措施，助长了刘某的嚣张气焰，导致其对申请人的骚扰，挑衅变本加厉，这也是本次矛盾升级的根源。
（二）针对本次事件，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以下错误。1、本次事件同样是刘某先骂人，又动手，而该处罚决定却未认定当事人刘某对本次事件应该承担的责任。本次事件刘某又是以申请人摆放货物之名，旧伎重演，2023年11月15日早晨故意砸坏申请人的水桶、货物等挑衅申请人，在刘某应承担完全责任的情况下，该处罚决定却忽略不提，于法相悖。2、情急所迫，并非申请人故意伤害，该决定书对事件起因只字不提，有违事实和法理。本次事件中，该刘某不仅故意挑衅申请人，而且跑到申请人店内唾骂、侮辱、拉扯申请人，高声喊叫：警察来了都没用，你能拿我咋办？还用身体故意拦堵申请人丈夫车辆外出、恶言相向、脏话连篇、嚣张至极，欺人太甚，情急之下，申请人便将杯中之水泼在丈夫车子左后轮处，这时，刘某猛地扑向申请人，申请人被迫抵抗，刘某倒地，抓扯申请人脸部，衣服及大腿内侧隐私部位。在这个过程中申请人手中的水杯破裂，后被领居告知才看到手在流血，有人作证。这种情形，是情急所迫，并非申请人故意为之。3、本次事件中，申请人的身体同时遭受刘某的伤害。申请人的手、大腿根部等部位被刘某抓伤，玻璃划伤，出警民警的执法记录仪中视频可以证明，事情发生当天申请人也将受伤部位照片、诊断证明等材料提交被申请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应当依职权对申请人的伤情进行鉴定。但被申请人从始至终对申请人的伤势视而不见，该处罚决定书也只字不提，这样的处罚决定申请人无法接受，有失公允！同时要求对自己所受伤情进行鉴定。4、在这里，申请人需要说明和强调的是，被申请人的民警到达现场后第一时间询问了双方伤势情况，刘某及其丈夫现场检查后当场表示没有受伤，以上事实有警方执法记录仪中录制的视频为证。而时隔多日之后，被申请人突然口头告知申请人故意殴打刘某致其轻微伤。申请人倍感莫名其妙，前往派出所要求核实相关证据及鉴定意见书，但被申请人以申请人无权查看为由，甚至拒绝向申请人出示鉴定意见书等关键证据。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七条规定，对经审查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鉴定意见之日起五日内将鉴定意见复印件送达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违法嫌疑人或者被侵害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鉴定意见复印件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后，进行重新鉴定。被申请人违反法定程序，拒绝向申请人送达鉴定意见，剥夺了申请人的知情权和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该证据因程序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处罚依据使用。5、在本次事件处理过程中，被申请人始终是纵容和偏袒刘某，先是对刘某现场辱骂公安人员，阻挡警车离开现场等情况视而不见，不予作出任何处罚。事发后在调解过程中，刘某以所谓的轻微伤为由竟然住院达二十五天之久，并且通过被申请人向申请人索赔8万余元，更是扬言不讹诈到申请人破产誓不罢休，而对于刘某明显的敲诈勒索行为，被申请人不仅不采取任何措施，甚至劝说申请人考虑接受，这符合公平吗？
二、定性不准。纵观本次事件，基于全部事实，可以肯定，申请人采取抵抗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刘某对自己及丈夫的故意挑衅和不法侵害。且不说目前没有任何合法证据证明其所受轻微伤是由申请人造成的，即便确实是申请人导致的也不具有侵害意图，且符合正当防卫，不应认定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不应对申请人进行处罚。而该处罚决定将申请人的行为定性为违法行为，显然是违背事实，定性失准，且这种违法和不公正的认定，无疑会助长刘某恶劣行为的持续和蔓延，合法权益将失去保护，违法分子将更加猖狂，同时，面对恶劣和不道德行为，善良之人不敢行使防卫权，只能人人自危，无任何安全感。
三、证据不实。该处罚决定认定申请人存在故意侵害刘某的事实，无证据支持，它只是根据所谓的证人证言以及鉴定结论，主观推定。需要注意的是，该决定书在采用证人证言的证据中，其中证人甘某的证词，主观色彩浓厚，缺乏真实性，有意偏袒刘某，不应采信，证人樊某是高度近视眼，三五米以外看不清，有她自己的录音为证，另外一人和刘某有相关的利益关系，证言证词不足为证！
四、对申请人作出处罚决定前，被申请人未告知处罚事由以及处罚依据，对申请人提出的意见，被申请人答应重新核实，但时至今日，也未告知重新核实结果，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4条规定。2024年1月31日，在未查明事实且明确告知申请人其处罚依据、处罚决定内容以及复议权利的情况下，扣押申请人到医院进行体检，且不顾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提出的暂缓执行申请，强行执行拘留措施，对申请人心里造成巨大压力，精神恍惚，不堪重负，当被申请人带申请人到医院检查身体时，一度产生了一死了之的想法，走投无路，用马桶水箱盖猛击自己的头部，想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警员及时发现，进行抢救，才幸免一死。
综上，申请人认为，该刘某平素蛮不讲理，横行市场，多次对申请人寻衅滋事，就本次事件而言，该刘某不仅先谩骂申请人，而且先动手拦堵申请人丈夫的车辆，过错明显。申请人为了摆脱刘某的挑衅，情急之下，不具有侵害意图，是正当防卫，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应不予处罚。对此，请复议机关查明事实，依法撤销被申请人的错误处罚决定，真正树立“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执法理念，实实在在为广大老百姓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使老百姓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bookmark: by_proposer_statement1]被申请人称： 一、案件情况。2023年11月15日10时许，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东街派出所接110指令，前往辖区某市场处置一起警情，经现场核实系市场“某百货”商户负责人杨某和“某文体”商户负责人刘某因店门口占地琐事产生矛盾，后引发打架。东街派出所出警后经初步核实于2023年11月17日受案调查，经调查系2023年11月15日10时许刘某因不满商铺口摆放货物与申请人发生争执，争执期间申请人将水杯中水泼向刘某，并用水杯砸刘某头部，致刘某头部受伤。经晋城市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刘某头部损伤为轻微伤。被申请人在受案调查后，依法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七日处罚。
二、本案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案发后，被申请人办案单位及时受案调查，依法向刘某、申请人询问核实案件情况，并及时向案发时现场证人甘某、朱某、樊某及申请人老公李某行询问核实案件情况，能够证实发生争执期间，申请人持水杯砸刘某头部至其受伤的案件事实。也及时对刘某进行伤情鉴定，鉴定结果为轻微伤。
办案单位经调查，证人甘某等人均反映案发时看见申请人持水杯殴打刘某头部并致刘某头部受伤，均反映未看见刘某殴打申请人，结合全案证据，被申请人依法认定刘某头部受伤系申请人殴打所致，无法认定申请人复议申请书中所述其受伤系刘某所致。
案发后刘某产生的医疗等费用被申请人已告知其通过法院诉讼途径解决，不存在申请人复议申请书中所述的敲诈勒索情况。
申请人和刘某系市场相邻商铺经营者，本应互相照应，但却因日常琐事引发矛盾，积怨较深，市场管理人员、被申请人办案单位均对双方进行过劝说、教育，但双方不听劝说。
案发当日，因日常琐事双方再次发生争执，争执期间申请人为持水杯故意将水泼向刘某，并持水杯对刘某头部击打，刘某倒地后仍继续按住其头部殴打，最终致刘某头部受伤，证人均反映期间刘某未对申请人实施伤害行为，申请人的行为明显不符合正当防卫，被申请人依法受案调查并作出处罚，案件定性准确。
三、本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被申请人在办理刘某被打一案中，严格按照公安行政执法的程序规定，先后遵照受案、调查、询问、鉴定、处罚告知、作出处罚决定、送达当事人的法定程序进行办案，依法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刘某被殴打一案中，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晋城市人民政府驳回申请人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与刘某均系某市场内商户，门店相邻。2023年11月15日10时许，申请人与刘某因店门口占地琐事引发争执，争执期间申请人将水杯中水泼向刘某，并用水杯砸刘某头部，致刘某头部受伤。
2023年11月15日，东街派出所接到110指令；11月17日，被申请人受案后进行了调查询问等工作；2023年11月23日，被申请人委托晋城市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申请人进行伤情鉴定；2024年1月12日，鉴定结论为轻微伤；2024年1月18日，晋城公行鉴通字〔2024〕000017号《鉴定意见通知书》送达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2024年1月31日，制作并送达晋城公行罚决字〔2024〕000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opnion][bookmark: tiao_99_kuan_1][bookmark: tiao_99_kuan_2]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3年11月17日受案，2024年1月31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从11月23日至2024年1月12日为伤情鉴定时间不计入办案期限。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上述规定。
[bookmark: tiao_44_kuan_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申请人与刘某冲突过程中，致刘某轻微伤，申请人的行为属于殴打他人，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城公行罚决字〔2024〕000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复议机关作出如下决定：
对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城公行罚决字〔2024〕000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维持。
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申请人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十五日内向阳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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